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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商（杭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通商（杭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方正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治理

准则》”）和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

有效的《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浙

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

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公司本次股东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

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各

项议程及相关决议等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公司已向本所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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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

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不对会议

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

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见证之目的，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或用途。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其

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

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文

件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1、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13 日以现场会议

的方式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5 年

度股东会的议案》。

2、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6年 4月 1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中载明

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表决方式、会

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

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由于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在会议通知中还对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投票程序等有关事

项做出了明确说明。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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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月 7日下午 13：00 在浙江省丽水

市南明山街道成大街 626号方正电机一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翁伟文先生

主持。

2、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7 日上午 9: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年 5月 7

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审议的议案内容

与会议通知所载一致，公司本次股东会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截至 2026年 4月 27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及股东登

记的相关资料等，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 72,484,8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176%。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

络投票结果，在本次股东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有效投票的股东共

79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4,494,1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63%。以上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

构验证其股东身份。

上述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及通过网络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合计 804名，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76,978,9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240%。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持股 5%以下（不含 5%）的投资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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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计 800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 11,438,25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67%。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该等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具备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资格。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对《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公司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申请办理银行授信额度

及授权董事长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关于董事 2025年度薪

酬情况和 2026年度薪酬方案》《关于 2026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关

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的内容相符，审议

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就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本次股东会按《公

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由 2名股东代表和本所律师进行计票和

监票，并统计了投票的表决结果。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

投票的股份总数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形成本次股

东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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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的表决以及本次股东会对表决结果的统计，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6,326,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526%；反对 400,0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96%；

弃权 252,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7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85,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2970%；反对 400,0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3.4972%；弃权 25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2058%。

2、《公司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6,416,4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2693%；反对 301,2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13%；

弃权 26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875,73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5.0821%；反对 301,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 2.6334%；弃权 26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2844%。

3、《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6,273,5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0836%；反对 646,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96%；

弃权 59,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32,83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3.8328%；反对 646,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 5.6505%；弃权 5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5167%。

4、《关于公司 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6,408,3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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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587%；反对 298,6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9%；

弃权 27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867,63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5.0113%；反对 298,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 2.6107%；弃权 27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3780%。

5、《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6,294,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110%；反对 32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08%；

弃权 360,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53,93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4.0173%；反对 3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 2.8317%；弃权 360,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3.1510%。

6、《关于申请办理银行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

文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6,464,3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3315%；反对 42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3%；

弃权 87,1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923,63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5.5009%；反对 42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 3.7375%；弃权 87,1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7617%。

7、《关于董事 2025年度薪酬情况和 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70,820,18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8.9426%；反对 56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26%；

弃权 18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681,43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3.3834%；反对 56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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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表决权的 4.9598%；弃权 18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6567%。

8、《关于 2026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6,208,5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8.9992%；反对 453,0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85%；

弃权 31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667,83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3.2645%；反对 453,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 3.9606%；弃权 31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7749%。

9、《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6,149,1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8.9220%；反对 433,8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36%；

弃权 39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4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608,43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2.7452%；反对 433,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 3.7927%；弃权 39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3.4621%。

10、《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翁伟文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73,354,7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5.291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813,98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8.3145%。

②选举沈志刚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73,302,0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5.223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761,291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7.8538%。

③选举严芸菲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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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73,301,0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5.222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760,33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7.8454%。

④选举沈诗怡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73,303,9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5.22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763,22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7.8707%。

⑤选举沈晓霞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73,298,9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5.219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758,251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7.8272%。

11、《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鲁统利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73,304,1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5.226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763,44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7.8726%。

②选举戎云林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73,315,0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5.24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774,336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7.9678%。

③选举陈帅弟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73,337,3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5.269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796,644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8.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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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本次股

东会审议的议案无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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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通商（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北京通商（杭州）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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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妍彤

2026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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